
主題精選：土地登記規則 📝 未讀

共收錄 6 篇文章。

1. 登記漏誤之救濟方法

發布日期: 2024-05-30

內文

土地登記規則第7條規定：「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非經法院判 決塗銷確定，登記機關

不得為塗銷登記。」又，土地法第69條規定，辦理更正登記之程序。另於土地登記規則第144

條規定，登記機關辦理塗銷登記之前提要件。請比較此三者規定適用情境與關係，及其重要之

異同。

【112地方政府】

【解答】

• (一) 適用情境：

1.

土地法第69條更正登記之適用情境：

• (1) 登記錯誤：指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 (2)登記遺漏：指應登記事項

而漏未登記者。

此外，本項更正登記不得違反原登記之同一性（即不得變更原登記之法律關係）。

2.

土地登記規則第144條塗銷登記之適用情境：

• (1) 偽造證明文件：登記證明文件經該主管機關認定係屬偽造。 (2)錯誤登記：純屬登記機關之

疏失而錯誤之登記。

此外，本項塗銷登記應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權利之新登記前，始得為之。

1. 土地登記規則第7條法院判決塗銷登記之適用情境：依土地登記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除

土地登記規則另有規定外，非經法院判決塗銷確定，登記機關不得為塗銷登記。換言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69%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69%E6%A2%9D


除土地登記規則另有規定由登記機關逕行塗銷登記（如土地登記規則第144條即是）外，

餘皆應由法院判決塗銷，始得辦理塗銷登記。

• (二) 三者關係：

1.

土地法第69條更正登記與土地登記規則第144條塗銷登記，兩者之原因均有「登記錯誤」一

項，其不同如下：

• (1) 如經查明原准予登記之處分純係登記機關疏失而為之違法行政處分，應以「塗銷登記」處

理。 (2)如准予登記之行政處分並未違誤，僅登記機關辦理登記時未依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

之內容登記而造成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則應以「更正登記」處理。

1. 土地登記之漏誤應先適用土地法第69條更正登記及土地登記規則第144條塗銷登記。在不

能經由前揭辦理更正登記或塗銷登記，則訴請法院判決塗銷。

• (三) 三者之異同：

1. 相同點：三者皆在解決土地登記之漏誤。

2.

相異點：

• (1) 程序不同：土地法第69條更正登記及土地登記規則第144條塗銷登記由地政機關辦理，無

須訴請法院判決。土地登記規則第7條塗銷登記，須由法院判決塗銷。 (2)原因不同：土地法第

69條更正登記之原因為登記錯誤及登記遺漏。土地登記規則第144條塗銷登記之原因為偽造證

明文件及錯誤登記。土地登記規則第7條法院判決塗銷，未限定原因。

1. 條件不同：土地法第69條更正登記之條件係不得違反原登記之同一性。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條塗銷登記之條件應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權利之新登記。土地登記規則第7條法院判決

塗銷，無上開二項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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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應備文件

發布日期: 2022-03-22

內文

各位同學好

有關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申請應備文件，茲詳細整理如下：

• (一) 登記申請書依公定格式填寫。應於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土地登記規

則第83條第1項），且以所有權、地上權或典權為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20

點）。依建物標示圖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申請人與委託繪製人不同時，應於登記申請

書適當欄記明同意依該圖繪製成果辦理登記，並簽名或蓋章（土地登記規則第78條之1第3

項）。

備註：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1項、第2項規定「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

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

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揆其條文

意旨，係維持建築物區分所有權與基地共有權之一體化，避免法律關係趨於複雜，爰規定專有

部分權利內容及其不得與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

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次查土地登記規則第83條規定區分建物所有權人，於申請建物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時，應於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基地權利種類及其範圍之意旨，係配合上開條例規定

及避免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滋生疑義所增訂，是有關當事人於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

記明「基地權利種類及其範圍」，依前開條例規定，僅限於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不宜擴張解

釋適用於「使用借貸」、「典權」及「租賃權」。 (內政部92年5月1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82839號函)

• (二)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I.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者，應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或

鄉(鎮、市、區)公所之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理前有關該建物之下列文件之一（土地登記規則

第79條第3項）：

1. 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證明文件。

2. 門牌編釘證明。

3. 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4. 繳納水費憑證。

5. 繳納電費憑證。

6. 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7. 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



8. 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前項文件內已記載面積者，依其所載認定。未記載面積者，由登記機關會同直轄市、縣(市)政

府主管建築、農業、稅務及鄉(鎮、市、區)公所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並參考航照圖等有關資

料實地會勘作成紀錄以為合法建物面積之認定證明。（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第4項）

• I. I.實施建築管理後（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第1項）

1. 使用執照或依法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於實施建築管理後且在中華民國57年6月6日以前建

築完成之建物，得憑建築執照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

補充規定第4點）

2. 建物測量成果圖或建物標示圖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應先向登記機關申請建物第

一次測量。但在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月一日以後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物，檢附依使用執照

竣工平面圖繪製及簽證之建物標示圖辦理登記者，不在此限。(1)建物測量成果圖建物第一

次測量，應測繪建物位置圖及其平面圖。登記機關於測量完竣後，應發給建物測量成果

圖。(2)建物標示圖A.應由開業之建築師、測量技師或其他依法規得為測量相關簽證之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辦理繪製及簽證。（土地登記規則第78條之1第1項）B.應記明本建物平面

圖、位置圖及建物面積確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繪製，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

建物起造人及繪製人願負法律責任等字樣及開業證照字號，並簽名或蓋章。（土地登記規

則第78條之1第2項）

3. 全體起造人就專有部分所屬各共有部分及基地權利應有部分之分配文件

4. 全體起造人之分配文件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依使用執照無法認定申請人之權利範圍

及位置者。

5. 戶政機關核發之所在地址證明區分所有建物之地下層或屋頂突出物，依主管建築機關備查

之圖說標示為專有部分且未編釘門牌者。

6. 區分所有權人依法約定為專有部分之文件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之圖說未標示專有部分者。

（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第2項）

• (三) 身分證明文件：

1. 自然人身分證影本、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區分所有建物，區分所有權人得就其專有部

分及所屬共有部分之權利，單獨申請登記。（土地登記規則第80條）

2. 法人(1) 法人登記機關核發之設立、變更登記表或其抄錄本、影本申請人為公司法人者。

（土地登記規則第42條第2項）(2) 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之資格證明申請人為公司

法人以外之法人（如公法人；財團法人；非公司之社團法人；工會、農會等明定為法人之

人民團體；經辦理法人登記之政黨）者。（土地登記規則第42條第1項）

• (四) 其他相關文件：

1. 移轉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申請人非起造人時。（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第1項）



2. 使用基地之證明文件建物與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者。（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第5項）申請實

施建築管理前建築完成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申請人與基地所有權人非同一人時，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免附基地所有權人同意使用之證明文件（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

充規定第13點）：（一）申請人為地上權人或典權人。（二）因法院拍賣移轉取得建物者。

（三）日據時期已登記之建物。（四）占用基地經法院判決確定有使用權利者。（五）租用

他人土地建築房屋且提出土地使用證明者。

3. 委託書（土地法第37條之1、土地登記規則第3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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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繼承登記之申請文件

發布日期: 2020-07-23

內文

各位同學好

此次普考土地登記概要剛好考到上課提到，有關繼承登記有人拋棄繼承時之應檢附文件，茲再

次幫同學整理說明如下：

※首先，根據土地登記規則第119條第1項第5款規定，繼承人如有拋棄繼承，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1. 繼承開始時在中華民國74年6月4日以前者，應檢附拋棄繼承權有關文件；其向其他繼承人

表示拋棄者，拋棄人應親自到場在拋棄書內簽名。

2. 繼承開始時在中華民國74年6月5日以後者，應檢附法院准予備查之證明文件。

※配合民法第1174條規定繼承人得拋棄其繼承權。前項拋棄，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

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拋棄繼承後，應以書面通知因其拋棄而應為繼承之人。但不能通知

者，不在此限。

※暨根據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1點繼承開始（即被繼承人死亡日期或經死亡宣告確定死亡

日期）於台灣光復以前者（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以前），應依有關台灣光復前繼承習慣

辦理。繼承開始於台灣光復後（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後）至七十四年六月四日以前

者，依修正前之民法親屬、繼承兩編及其施行法規定辦理。繼承開始於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五日

以後者，應依現行民法親屬、繼承兩編暨其施行法規定辦理。

因此，可分為以下三個時段說明：

1. 繼承開始於臺灣光復前 (34.10.24以前)日據時期台灣省人財產繼承習慣分為家產繼承與私

產繼承兩種。家產為家屬（包括家長在內）之共有財產；私產係指家屬個人之特有財產。

家產繼承因戶主喪失戶主權而開始；私產繼承則因家屬之死亡而開始。（繼承登記法令補

充規定第2點）

2. 繼承開始於臺灣光復後至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四日以前 (34.10.25-74.6.4)繼承開始於臺灣光

復後至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四日以前，繼承人拋棄其繼承權，應依修正前民法第一千一百七

十四條規定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二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親屬會議或其他繼承人為之。

所謂「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二個月內拋棄繼承權，該期間之起算，係指知悉被繼承人死

亡且自己已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規定成為繼承人之時，始開始起算主張拋棄繼承之

期間。申請登記時應檢附拋棄繼承權有關文件。其向其他繼承人表示拋棄者，拋棄人除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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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一條第二款、第五款至第八款及第十款規定之情形者外，應親自到

場，並依同規則第四十條規定程序辦理。（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89點第1項）

3. 繼承開始於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五日以後 (74.6.5-至今)繼承開始於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五日以

後，而繼承人有拋棄繼承權者，應依照修正後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四條規定，應以書面向

法院為之。申請繼承登記時，應檢附法院核發繼承權拋棄之證明文件。至於拋棄繼承權者

是否以書面通知因其拋棄而應為繼承之人，非屬登記機關審查之範疇。（繼承登記法令補

充規定第89點第2項）

繪圖整理如下：

[圖片1]

文章圖片



4. 補正與駁回之區別

發布日期: 2019-12-05

內文

各位同學好

本日專欄為各位同學整理「土地登記規則第56條及第57條」有關補正及駁回之區別，茲彙整

如表：

• T. ABLE_PLACEHOLDER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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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登規則修正

發布日期: 2018-05-03

內文

內政部於107年4月19日預告修正「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計二十條，茲整理以下重點：

1. 實施跨直轄市、縣（市）土地登記，增列受理機關、登記項目、收件簿及案件保存

2. 配合國民住宅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廢止，修正囑託登記及免提出權利書狀（上課都有提過）

3. 土地登記網路申請作業，增列得免提出權利書狀及發給權利書狀

4. 推廣多元化爭議解決管道，修正因涉及權利爭執而駁回登記申請者，得以訴訟外紛爭解決

機制處理之規定（例如仲裁、鄉鎮市調解）

5. 配合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修正，共有多數決的登記申請方式配合修正（總複習

才剛講過＝3明+1名分+1通告）

6. 因非訟事件法已刪除遺產清理人相關規定，配合刪除涉及遺產清理人登記之規定（包含得

免提出權力書狀、遺產清理人登記、遺贈登記、遺囑信託）

其他則是部份文字修正。以上提供各位同學參考，如這次考到相關內容，建議可大概提到上述

部份已有公告修正。

因土登規則修正尚有60日的陳述意見時間，所以原

則上地政士同學不會考到修正內容，但高普考之後

的考試同學就需要注意！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6. 土地登記規則新修正內容

發布日期: 2017-03-16

內文

土地登記規則於106年2月14日修正發布，共修正四個條文。修正內容有二：

• (一) 刪除地目等則登記：106年1月1日正式廢除地目等則制度，爰修正土地登記規則第29條及

第85條，將有關地目等則規定予以刪除。

• (二) 暫編建號編造建物登記簿均於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辦理登記：

1. 土地登記規則第117條之預為抵押權登記，須暫編建號，編造建物登記簿，舊條文於「他

項權利部」辦理登記，現修正於「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辦理登記。

2. 土地登記規則第139條之未登記建物辦理查封登記，須暫編建號，編造建物登記簿，舊條

文於「所有權部」辦理登記，現修正於「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辦理登記。

附帶一提，我的土地登記課程於106年3月19日(星

期日)早上9:30開課。我的上課方式有別於其他老

師，請同學好好「享受上課」。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